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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南雄市 2023 年度受理公共租赁

住房申请的公告

为切实解决我市中低收入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，根据《南雄

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雄府〔2019〕76 号）及《南雄市农业

转移人口住房支持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 2023 年度我市公

共租赁住房申请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申请时间

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5 日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二、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方式

本次推出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方式是经审核、公示无异议的申

请人家庭采取实物配租或租赁补贴的方式进行保障。

三、申请对象及申请条件

(一)、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同时符合如下条件：

1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具有本市市区城镇户籍（含

郊区、水南、河南、黎口、莲塘、铺背村委会）及各乡镇城镇户籍

居民，且实际居住 2 年以上（以申请人户口簿为准）,申请时仍居

住在户籍所在地；

2、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0%,

依据《2022 年南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发布的

2022 年度我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33890 元，即人均月收入低

于 1977 元（廉租房申请家庭需取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格）；

3、无任何形式的住宅建设用地或者无自有产权住房，或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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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 ；

4、无租住廉租住房、直管公房或单位自管公房；

5、未享受过以下购房优惠政策：

①、 按房改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；

②、购买解困房、安居房、经济适用住房；

③、参加本单位内部集资建房；

④、拆迁安置住房；

⑤、政府提供的其他购房优惠政策；

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在申请之日前 5 年内没有购

买、出售、赠与或自行委托拍卖过房产。

新落户到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（含外市）

的农业转移人口申请住房保障的，申请核准届时以《南雄市农业转

移人口住房支持实施细则》为准。

(二)、外来务工人员、进城打工农民工的住房困难家庭，申请

公共租赁住房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1、申请人在本市持有《居住证》3年以上，且申请时仍在有

效期内；

2、申请人参加本市社会保险（含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

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）连续缴费（含补缴）满2年

或5年内累计缴费满3年；

3、申请人在申请时已在本市办理就业登记，已与本市用人单

位签订2年以上（含2年）期限的劳动合同，且仍在有效期内；

4、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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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市市区无自有房产，在本市未承

租直管公房或单位自管房，且在申请受理之日前5年内没有转移过

房产；

6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没有犯罪记录及在申请之日

前5年内没有公安机关做出的处以行政拘留、责令社区戒毒、强制

隔离戒毒、收容教育、收容教养等治安违法记录。

(三)、新就业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1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，且自毕业起不满5年；

2、具有本市城镇户籍，且在本市工作1年以上；

3、已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聘用期为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；

4、在本市市区无自有房产或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15平

方米；

5、在申请受理之日前5年内没有转移过房产；

6、新就业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，父母不能作为共同申请

人。

四、申请方式

户口在雄州街道办事处的申请人持身份证、户口簿（户籍证明）、

低收入家庭证明、婚姻状况证明、拥有的房产及现居住住房的权属

或承租证明等证明材料向雄州街道办事处或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

（村委会）会提出申请。户口在各乡镇的申请人持身份证、户口簿

（户籍证明）、低收入家庭证明、婚姻状况证明、拥有的房产及现

居住住房的权属或承租证明等证明材料向户口所在地乡镇或户口

所在地社区居委会（村委会）提出申请。外来务工人员、进城打工

农民工和新就业职工直接向就业所在单位提出申请。



4

五、凡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应当如实填写申请表，真实、全面、

准确地提交有关证明文件、提供相关信息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审

核调查工作，并对所有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咨询：南雄市住房保障中心(沿江西路金叶大道南 2号)，

电话：3826289

南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11 月 10 日


